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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授食字第11500101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3年2月26日農業部農防字第1131861116號令、衛生福
利部衛授食字第1131401243號令會銜訂定發布之「人用藥品
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之使用管理辦法」，請惠予註銷。

說明：
一、因應實務端之反映，原定於115年7月1日施行之旨揭辦法，

對於獸醫師治療犬、貓及非經濟動物需用人用藥品時，執行
上有窒礙難行之處，為保障動物生命權及醫療權，有因應實
際需要，研擬完整配套機制之必要，故旨揭發布令允宜註
銷，並與社會各界溝通儘速擬具前開辦法草案及辦理發布事
宜。

二、另依動物保護法第4條第2項規定：「治療動物疾病之藥物不
足時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人用藥物類別，得由獸醫師
（佐）填入診療紀錄使用於犬、貓及非經濟動物。」上開公
告之人用藥品類別為動物保護藥品，得由藥商或藥局供應予
獸醫師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款至第6款及第10款之機構供獸
醫師使用。

三、相關文號：113年2月26日農業部農防字第1131861116號令、
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131401243號令、113年2月26日農業
部農防字第1131861116A號函、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

抄 本

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2頁

檔 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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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3 1 4 0 1 2 6 7號函、 1 1 3年 2月 2 6日農業部農防字第
1131861116B號函、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131401268號
函、農業部113年1月26日農防字第1131861116C號函、農業
部113年2月26日農防字第1131861116D號書函，併同註銷。

正本：立法院、行政院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
副本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、農業部法制處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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